附件3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及有关文书（征求意见稿）的解读

背景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关于构建全国统筹、分级负责、事项统⼀、权责清晰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体系的决策部署，“拆除环境卫生设施”事项已依法纳入国家及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行统一管理。为做好该事项实施规范的有效衔接，确保行政许可实施标准统一、程序规范、监管有效，市城市管理委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对照《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规定，在多次征求相关委办局意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论证，充分吸纳相关领域专家的建议，牵头起草了《关于印发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及文书的通知》（以下简称《规范及文书》）。

目标任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京政办发〔2022〕24号）工作要求，结合本市工作实际，科学制定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行政许可实施规范，进一步明晰许可权力边界、规范许可运行、优化办事流程、明确办理时限、最大限度惠民利企，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高效的审批环境，助力优化首都营商环境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主要内容

本次《规定及文书》全文共有二个部分，包括：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和文书样式。主要内容如下：
（一）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程序规定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程序规定共有7项内容，包括：行政许可范围、行政许可职权划分、行政许可条件、申请材料、行政许可程序、行政许可期限和行政许可申请表。

1.行政许可范围

规定了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范围。具体分为环境卫生收集设施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
2.行政许可职权划分

规定了本行政许可事项由设施所在地的区级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市级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对区级部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

3.行政许可条件

规定了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条件，具体条件如下：

（1）申请人属于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单位；

（2）拆除行为是项目建设的需要；

（3）制定拆迁方案。
4.申请材料

规定了申请单位在办理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时需要提交的材料，申请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

（1）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申请表；

（2）设施拆迁方案，包含拟拆除设施的拆除方案和现状图，以及拟新建替代设施设计图。
5.行政许可程序

本规定对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行政许可的全流程作出规范，明确受理、审查、决定、送达和公开各环节的工作要求，包括各阶段的办理标准、岗位责任人及职责权限，确保程序清晰、权责一致、运行规范。

6.行政许可期限

规定了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承诺办理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7.行政许可申请表

行政许可申请表包括《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申请表》、行政许可申请表填表说明。

（二）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程序文书样式

行政许可受理、审查、决定、送达和公开全流程的文书样式共有14个文本，包括：

（1）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2）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告知书；

（3）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

（4）行政许可陈述和申辩权利告知书；

（5）行政许可听证权利告知书；

（6）行政许可听证通知书；

（7）行政许可决定书；

（8）行政许可不予批准决定书；

（9）行政许可延期决定书；

（10）行政许可法定除外时间告知书；

（11）陈述申辩笔录；
（12）听证笔录；

（13）行政许可事项流程表；

（14）送达回证。
涉及范围

本行政区域内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场所外的环境卫生收集和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具体为：

1.环境卫生收集设施：生活垃圾收集站（密闭式清洁站）。

2.其他环境卫生设施：公共厕所（不含临时厕所）。

注意事项

1.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拆除环境卫生设施，必须事先由该设施的建设单位向设施所在区城市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2.申请单位在办理许可前，建议参照办事指南准备申请材料，确保一次性通过审核，提升办理效率。
3.批准后，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城市管理部门批复的时限、地点及核准的拆迁方案实施拆除。
关键词诠释、专业名词解释

1.受理：指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决定接受其申请并启动审查程序的行为。出具《受理通知书》是受理的正式标志。

2.审查：指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已受理的申请事项，依据法定条件、标准对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实质内容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

3.许可时限：指行政机关从受理行政许可，经审查直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时间限制。

4.送达：是行政许可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将依法制作的行政许可证件送交被许可人的行为。在行政许可中，送达的主体是行政许可机关，送达的内容是行政机关制作的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的标签、加盖的检验、检测、检疫印章，送达的对象是申请人。
惠民利企举措

1.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确保申请单位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和利用各项优惠政策，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知晓率，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额外成本。

2.优化申请材料和办理流程，简化申请单位需要提供的重复性材料，减轻申请单位负担，提高行政服务效率，为申请单位营造更加便利、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

3.支持线上办理模式，通过“北京市政务服务网”提交所需材料，实现全流程电子化记录与跟踪，及时发现并解决办理过程中的易难点问题。

4.提升行政审批透明度，公开办事流程、收费标准和办理时限，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政策执行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增强申请单位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新旧政策差异

根据市政务和数据局正式发布的《北京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5年版）》规定要求，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机关由市级城市管理部门调整为区级城市管理部门。
热点敏感问题口径

无。


